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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于 2017年 10月 25日

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17年 7月 1日起至 2017年 9月 30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长信增利动态混合 

场内简称 长信增利 

基金主代码 519993  

前端交易代码 519993 

后端交易代码 51999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6年 11月 9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907,373,036.86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对上市公司股票按照价值型与成长型进行风

格划分，通过对证券市场未来走势的综合研判灵活

配置两类风格的股票，从而在风险适度分散并保持

组合流动性的基础上超越比较基准，获得长期增值

回报。 

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策略结

构。基金投资策略体系自上而下分为 3个层面：战

略配置、风格配置和个股选择。本基金为股票型基

金，在整个投资体系中，本基金将重点放在风格配

置和个股选择层面，这两个层面对基金收益的贡献

程度约占 80%，战略配置对基金收益的贡献程度约占

20%。在风格配置和个股选择层面，本基金将以风格

轮换策略为主，辅以多层次个股选择，形成基金最

后的投资组合。在投资过程中，本基金的股票风格

管理系统和风险控制绩效量化管理平台将提供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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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面的决策支持。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70%＋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

×3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属于中等风险、中等收益的

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

金和债券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2017年 7月 1日 － 2017年 9月 30

日 ） 

1.本期已实现收益 50,785,457.80 

2.本期利润 93,116,649.94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470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2,054,063,022.91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769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封闭式基金交易佣

金、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赎回费、红利再投资费、基金转换费等），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

于所列数字。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4.68% 0.79% 3.30% 0.41% 1.38%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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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变动的比较 

 

注：1、图示日期为 2006年 11月 9日至 2017年 9月 30日。 

2、按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自合同生效日起 6个月内为建仓期。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的

各项投资比例已符合基金合同中的约定。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姓名 职务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叶松 

长信增利动态策

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长信恒

利优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长

信创新驱动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长信内需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长信多

2015年 3

月 14日 
- 10年 

经济学硕士，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投资学专

业研究生毕业。2007

年 7月加入长信基金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担任行业研究员，从

事行业和上市公司研

究工作，曾任长信增

利动态策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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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和长信双利优选

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经理、权益

投资部总监 

理助理和长信新利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现任权益投资部总

监、长信增利动态策

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长信恒利优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信创新驱动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长信

内需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长信双利

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

多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 

注：1、首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以本基金成立之日为准；新增或变更以刊登新增/变更基金经理的

公告披露日为准； 

2、本基金基金经理的证券从业年限以基金经理进入证券业务相关机构的工作经历为时间计

算标准。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在报告期内，严格遵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勤勉尽责地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利益，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

益的行为。 

本基金将继续以取信于市场、取信于社会投资公众为宗旨，承诺将一如既往地本着诚实信

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在规范基金运作和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努力

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已实行公平交易制度，并建立公平交易制度体系，已建立投资决策体系，

加强交易执行环节的内部控制，并通过工作制度、流程和技术手段保证公平交易原则的实现。同

时，公司已通过对投资交易行为的监控、分析评估和信息披露来加强对公平交易过程和结果的监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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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除完全按照有关指数的构成比例进行投资的组合外，其余各投资组合未发生参

与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且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 5%的情形，

未发现异常交易行为。   

 

4.4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4.4.1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三季度市场呈现普涨格局。上证综指上涨 4.9%，中证 500上涨 7.6%，沪深 300上涨

4.63%，中小板指上涨 8.7%，创业板指数上涨 2.7%。期间增利基金净值上涨 4.68%。 

从细分行业看，有色金属、钢铁、食品饮料、采掘、通信等行业涨幅居前，公用事业、传

媒、纺织服装、家用电器、医药生物等行业跌幅靠前。三季度市场在商品价格的带动下，周期板

块涨幅较大，带动市场气氛活跃，AI、云计算、新能源车、5G等主题也轮番表现。 

在具体操作上，增利基金三季度增持了 PPP和电商行业的持仓。仓位有净增加。 

4.4.2 2017 年四季度市场展望和投资策略 

站在目前的时点展望四季度，我们持偏谨慎的态度。市场风险偏好在三季度提升明显。市场

风格从白马蓝筹有开始往主题转的迹象，季末央行的定向降准会更加推升市场热度。但从估值的

角度来看，无论周期还是消费均在偏高的水平。而随着地产调控政策的进一步加码，相关行业的

业绩可预测性有所降低。从通胀水平来看，虽然表观读数仍在低位，但无论是上游 PPI，还是终

端服务、居住等核心价格都在迅速抬升，一旦农产品及食品价格周期性上行，CPI压力仍然不

小。而观察经济数据，终端需求启动仍然不明显。因此，从业绩端来看，四季度进入一个等待观

察期。而从风险偏好来看，“十九大”结束后政策导向仍需观察，我们认为在价格趋势仍有压力

的背景下，全面降准的概率不大。而会后金融去杠杆进程继续推进的预期仍存。因此，对于四季

度特别是后半段我们持偏谨慎的态度。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本基金份额净值为 1.0769元，份额累计净值为 2.6959元；本基金

本期净值增长率为 4.68%；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3.30%。 

 

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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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1,847,219,065.72 87.91 

 其中：股票  1,847,219,065.72 87.91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252,913,038.96 12.04 

8 其他资产   1,046,367.12 0.05 

9 合计     2,101,178,471.80    100.00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未通过港股通交易机制投资港股。  

 

5.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矿业 39,793.60 0.00 

C 制造业 1,072,499,738.86 52.21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 
89,455.38 0.00 

E 建筑业 189,581,537.22 9.23 

F 批发和零售业 264,785,733.13 12.89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35,150.41 0.01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 
315,682.06 0.02 

J 金融业 102,858,636.66 5.01 

K 房地产业 78,219,871.54 3.81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3,483,583.67 4.06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726,342.07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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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4,054,938.79 2.63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115,299.99 0.01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13,302.34 0.01 

S 综合 - - 

 合计 1,847,219,065.72 89.93 

5.2.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未通过港股通交易机制投资港股。   

 

5.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002024 苏宁云商 12,199,955 159,819,410.50 7.78 

2 000639 西王食品 7,140,405 151,733,606.25 7.39 

3 603808 歌力思 5,278,853 126,850,837.59 6.18 

4 600491 龙元建设 10,685,933 121,178,480.22 5.90 

5 002640 跨 境 通 4,507,479 104,889,036.33 5.11 

6 601688 华泰证券 4,547,243 102,858,636.66 5.01 

7 002773 康弘药业 1,951,027 101,433,893.73 4.94 

8 603818 曲美家居 6,289,504 95,852,040.96 4.67 

9 002581 未名医药 3,749,878 83,922,269.64 4.09 

10 002027 分众传媒 8,293,934 83,354,036.70 4.06 

     

5.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贵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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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股指期货。 

5.9.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股指期货。 

 

5.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10.1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 

5.10.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 

5.10.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 

 

5.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1.1 1、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华泰证券（601688）的发行主体

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发布《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主要内容如下：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关于对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7]3 号），公司营业部及资产管理子公司

分别利用同名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宣传推介私募资产管理产

品，违反了《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按

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三条、《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

七十条的规定，决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 

同日，华泰证券控股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

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关于对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

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7]4 号），公司作为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的财务顾问，对标的资产主要客户和供应

商的核查不充分，违反了《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第三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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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条的规定。按照《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

规定，决定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 

2、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曲美家具（603818）的发行主体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发布曲美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公司董事长收到北京市安全

生产管理监督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主要内容如下：曲美家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近日收到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签署的（京）安监罚[2017]执法-33 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司违法事实及根据：1、生产车间砂光机粉尘清理时违规使

用压缩空气吹扫；2、粉尘收集室内隔爆异步电机电源线接口脱落、裸露不符合防爆

要求；粉尘收集室内管道设备上堆积的木粉尘（超过 3.2mm）没有及时清理；3、工

作现场两名工人未按规定佩戴防尘口罩和护耳器；4、未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且

安排 220 名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等安全生产

和职业卫生等相关行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

五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以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

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一条第四项、第七

十五条第七项以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

给予公司 35 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就上述第 1、2、3 项

行为，给予公司董事长赵瑞海 4900 元的行政处罚。（处罚依据：违反了《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

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 

3、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分众传媒（002027）的发行主体于 2017

年 6 月 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关于对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7]14 号），主要内容如下：1、公

司部分临时报告信息未披露、披露不及时、不完整，2015 年年报信息披露存在遗

漏；2、公司未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

法》第六十三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一条、《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9.2 条、第 11.11.3 条、《公司法》第

四十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八条，《公司章程（2016 年 2 月）》第一

百三十条、公司《理财产品业务管理制度》第六条、第九条等规定，根据《证券

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采取出

具警示函措施。 

对如上股票投资决策程序的说明：研究发展部按照内部研究工作规范对该股票进行

分析后将其列入基金投资对象备选库并跟踪研究。在此基础上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根

据具体市场情况独立作出投资决策。该事件发生后，本基金管理人对该股票的发行

主体进行了进一步了解与分析，认为此事件未对该股票投资价值判断产生重大的实

质性影响。本基金投资于该股票的投资决策过程符合制度规定的投资权限范围与投

资决策程序。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其余七名的发行主体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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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5.11.2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

的情形。 

5.11.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972,147.68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51,142.08 

5 应收申购款 23,077.36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046,367.12 

5.11.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1.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5.11.6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可能存在尾差。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906,225,697.88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167,405,753.72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166,258,414.74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减少以"-"填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907,373,036.86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 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注：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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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注：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8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况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投资

者类

别 
序

号 

持有基金

份额比例

达到或者

超过 20%

的时间区

间  

期初 

份额 

申购 

份额 

赎回 

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

比 

机构 1 

2017年

7月 1日

至 2017

年 9月

30日 

460,092,601.71 0.00 60,948,193.30 399,144,408.41 20.93% 

个人 - - - - - - - 

产品特有风险 

1、基金净值大幅波动的风险 

单一持有基金比例过高的投资者连续大量赎回，可能会影响基金投资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增加

变现成本。同时，按照净值计算尾差处理规则可能引起基金份额净值异常上涨或下跌。 

2、赎回申请延期办理的风险 

单一持有基金比例过高的投资者大额赎回后可能触发本基金巨额赎回条件，导致同期中小投资

者小额赎回面临部分延期办理的情况。 

3、基金投资策略难以实现的风险 

单一持有基金比例过高的投资者大额赎回后，可能引起基金资产总净值显著降低，从而使基金

在投资时受到限制，导致基金投资策略难以实现。 

  

8.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未发生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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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基金的文件； 

2、《长信增利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长信增利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4、《长信增利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5、报告期内在指定报刊上披露的各种公告的原稿； 

6、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资格批复文件。 

 

9.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9.3 查阅方式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网站：http://www.cxfund.com.cn。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10 月 27 日


